
问题探讨

关于规费管理

问题的思考

胡才发

规费是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然而，翻开湖

南省财政收入统计资料，我们就会发现，1990

年与 1950 年比较，全省罚没收入从5.7万元增

加到25 537万元，而规费收入只从 4.9 万元增

加到100.5万元。40 年来，规费收入未能象其他

财政收入一样大幅度增加，始终停留在 100 万

元上下，而且时高时低，很不稳定。这能否说明

规费收入来源枯竭，无钱可收呢？回答是否定

的。据有关部门比较保守的统计测算，1990 年

湖南省规费收入至少在 1 亿元以上，而财政真

正收到手的却不到 1%。因此，这样一笔可观的

财政收入，如果能“物归原主”，收归财政，势必

对缓解当前的财政困难起到很积极的作用。

规费管理出现上述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

归纳起来主要有：

1.法制不健全，规费管理无法可依。建国以

来，国家一直没有颁发过统一的规费管理的法

律、法规或者规章。湖南省人民政府虽然于

1954 年 2 月 17 日公布了《湖南省征收规费暂

行办法》，但它规定的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和管

理形式，已远不能适应发展变化了的政治、经济

形势。事实上，它已失去了调整规费管理的作

用。

2.规费收入的概念模糊，范围界限不清，使

得大量规费收入被瓜分、流失。近几年来，由于

国家对规费收入没有及时作出统一的规定，一

些单位把本属预算内资金的规费收入也视作预

算外资金处理了。另外，在行政机构、人员膨胀、

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为了鼓励单位积极筹集资

金，以缓解财政资金严重供给不足的矛盾，各级

主管部门都鼓励所属单位自行创收。有的单位

就打着“创收”的幌子，把大量的预算内规费收

入作为单位的创收自行安排了。

3.规费管理混乱，政出多门，造成规费支出

上的严重失控。规费本是一项预算内收入，应该

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统一结算，但财政部及

一些中央主管部门对此都未作统一的规定，因

此上交比例五花八门。多年来，国家对规费管理

一直采取“自收自支，结余上交”的管理办法，但

“自收自支”失去了财政监督，各单位往往自行

其是，甚至超出规定的支出范围，设法把所收的

规费用完，这样，“上交财政”也就成了一句空

话，规费收入实际上成了部门收入。这样不仅瓜

分了财政收入，而且单位自留的钱多了，使用权

大了，为单位滥发钱物、滥购设备、请客送礼提

供了不应有的方便条件。

4.财政部门管理规费的力量薄弱，基本形

成无人管的局面。长期以来，湖南省各级财政部

门对规费的管理是由农税部门兼管的，且大多

没有确定专职人员。农税部门本身人手比较少，

担负的工作又很多，除了农村五税一费，还有乡

镇财政等其他工作，规费管理也就相应被冷落

了。这种力量过于薄弱的状况，决定了财政部门

在管理规费问题上始终处于被动地位，缺少发

言权。

规费收入是国家一项不可忽视的财政收

入。从湖南省来看，“一五”时期，全省罚没收入

253.4 万元，平均每年 50.68 万元，同期规费收

入为 83万元，平均每年 16.6 万元，为罚没收入

的 32.75%。1 954 年，也就是湖南省公布《暂行

办法》的当年，罚没收入为 117.4 万元，规费收

入则达到 102.5 万元，为罚没收入的 87.3%。

有人认为，只要有一套比较完善的行之有效的

管理办法，把规费认真管好，其收入额将同罚没

收入不相上下。因此，采取积极措施，认真管理

好规费，不仅能够为国家增加一笔可观的财政

收入，而且对于整顿财政秩序，推进廉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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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发挥积极作

用。为加强规费管理，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1.加强立法，尽快制定出关于规费管理的

行政法规或规章。中央有关部门应抓紧制定全

国性的规费管理条例或办法，对规费的概念、收

支范围、管理形式以及处罚措施等作出统一规

定。在中央尚未制定出全国性的法规或规章之

前，省级有关部门也可以结合本地实际，先行制

定出地方性法规或规章，使规费管理逐步走上

法制的轨道，切实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2.明确规费概念，严格划分其收支范围。笔

者认为，规费是指国家机关凭借国家权力，为有

关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某些特殊服务时，依照有

关规定收取的费用。其特征是：①收费的主体是

国家机关，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依法行使行政

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②收费的对象是接受服

务的单位或个人；③必须是凭借国家权力进行

某种特定服务时的收费，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进行工商登记，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发放烟草专

卖许可证，公安部门发放机动车牌照、驾驶员执

照等；④凡收取管理性规费，必须有根据规定进

行管理的事实，如征收服务性规费，必须确有服

务行为，征收报偿性规费，必须确有设备或财产

可供使用。

确定规费的收支范围，是加强规费管理的

关键。规费收入的范围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有关部门依法发给单位、个人的许可证、执

照、证书等收取的工本费、手续费；（2）有关部门

依法对某些项目实行登记管理，向被管理者收

取的管理费、手续费
、
登记费、注册费、检验费

等；（3）公证、仲裁部门进行公证、仲裁服务时，

收取的公证费、仲裁费、鉴证费、调处费等；（4）

人民法院收取的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5）

国家机关其他与执行国家职能有关的收费。规

费支出必须用作与规费收取有关的开支。具体

范围，可根据不同项目的实际情况，由单位造具

预算报财政部门审批。

3.实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形式，切实加

强规费的收支管理。所谓“收支两条线”，是指收

费单位将所收规费全额上交财政，所需支出由

财政专项核拨。目前，在规费管理上，多数同志

赞成采用这种形式，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充分

发挥财政的监督职能作用，有利于抑制收费单

位乱收滥支现象，有效地维护国家财经纪律。但

也有的同志担心，采取“收支两条线”后，单位的

支出将受到一定限制，而且手续也较麻烦，不利

于调动单位收费的积极性。一些实行总额分成

体制的地方财政部门，则担心实行收支两条线

后，规费收入将作为基数，随财政总收入按比例

上交上级财政，而支出由本级财政负担，弄不

好，本级财政不仅不能增加收入，还可能出现倒

赔情况。笔者认为，上述担心固然有一定道理，

但不能因此而动摇实行“收支两条线”的决心。

过去在罚没收入管理上，也有的同志曾有过上

述担心，但通过两年的实践，实行“收支两条线”

并没有减少其收入，反而有较大幅度增加。规费

收入作为一项预算内财政收入，就应纳入国家

预算统一管理的轨道，各级发生的规费收入都

应全额上交同级财政，并作为同级财政收入根

据不同的财政预算体制结算，各有关部门都不

得自行规定规费交留比例。另外，规费收入既不

同于一般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亦不同于国家税

收，因而在票证管理上亦应采取相应的不同办

法。规费收据宜恢复采用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

规费专用收据。

4.增加力量，切实把规费收支管理好。在规

费管理方面，财政部门现有的力量已远不能适

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进一步充实和加强。各

级都应配备 1 — 3 名专职人员，其主要职责是：

①会同物价部门提出规费收入立项和标准的审

查意见；②起草有关规费及其财务管理办法；③

审核收费单位的规费支出预算；④编制汇审规

费收支报表；⑤检查监督规费收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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